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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 我省2007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要认真贯彻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招生管理工作的通知》精

神，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招生工作全局，从严治考，从严治招

，规范管理，强化监督，稳步推进改革，综合整治招生考试

环境，深入实施高校招生“阳光工程”，办人民满意的高考

。现就做好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

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合理编制招生计划 根据国务院

“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招生管理，适当控制招生增长幅度，

相对稳定招生规模，把重点放在提高办学质量”的精神，各

高校编制今年的招生计划，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服从

我省社会经济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为宗旨，从积极推进

我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从建设教育强省的实

际出发，从学校自身的办学特色、办学规模的实际出发，正

确科学地处理好规模、结构与质量的关系，在保障办学质量

的基础上，科学、合理编制招生计划,确保高校培养的人才从

数量、结构和质量上能更好地满足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推进我省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巩固“阳

光工程”成果，完善公开透明的招生工作体系 在高校招生工

作中实施“阳光工程”，是提高高校招生工作诚信度、国家

教育考试公信度、人民群众满意度的民心工程，是落实高校

招生工作公平、公正原则，规范高校办学行为、办人民满意

高考的重要举措。各高校、各级招生考试机构要加强对招生



工作的组织领导，严格执行教育部“六公开”、“六不准”

的要求，把全面、深入实施“阳光工程”作为规范招生操作

、严格招生管理的重要任务摆上工作日程，精心设计实施方

案，进一步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进一步促使高校招生工作

法治化、规范化、制度化，促使“阳光工程”在高校招生工

作中更加扎实有效、更加科学合理地实施。 1、积极做好招

生章程的编制和发布工作。各高校要将学校的办学性质、办

学条件、招生专业、招生计划、录取条件、录取原则、收费

标准等，如实地体现在招生章程中，向社会、考生公布。对

考生关心的学校办学性质、办学地点、办学条件和收费标准

等，在宣传中要如实告知考生，不得隐瞒、欺诈，严禁做虚

假招生宣传、欺诈蒙骗考生。高校法定代表人要对招生章程

和广告的真实性负责，对高校由于欺诈招生、损害考生利益

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将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民办高校的

招生章程和广告必须经省教育厅政策法规处审核同意，报省

招生办备案后方可向社会、考生公布。 2、加强高校招生计

划管理。高校需严格执行国家下达的招生计划，严禁超计划

招生、无计划招生。所有公布的招生计划必须严格根据考生

志愿，从高分到低分按比例投档，由高校择优录取。各高校

投放的预留招生计划，一律按照教育部“预留少量计划，用

于调节各地统考上线生源不平衡”的使用原则，一律不得点

名录取，全部严格按考生志愿顺序，从高分到低分进行录取

。学校对预留的招生计划及使用情况、照顾录取的考生名单

，必须向社会公布。要坚决制止不法中介人员利用预留招生

计划进行非法招生、徇私舞弊，贪污受贿 3、进一步规范高

校的招生工作。有招收保送生、小语种招生、运动训练及民



族传统体育专业考生、职教师资、残障生等单考单招任务的

高校，以及具有自主招生、艺术特长生、高水平运动员等特

殊类型招生资格的高校，要严格按照实施“阳光工程”的要

求，进一步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及时把有关的招生政策、

录取条件和原则向社会公布，规范工作流程，并对拟录取名

单实行公示制度，公示后没有异议的，才办理录取手续。未

经公示的名单一律不得录取。 4、符合照顾加分条件的考生

实行公示制度。符合加分条件的“三侨生”及台湾省籍考生

、省级优秀学生、各类竞赛奖项的获得者、少数民族聚居地

的少数民族考生、烈士子女、体育尖子考生等，考生所在中

学要进行公示。考生对公示名单有异议的，可直接向省招生

办公室反映，一经查实，发现弄虚作假的，一律取消录取加

分资格。 5、公开高校招生录取操作规程及招生专业录取情

况，录取工作实行“阳光作业”。今年，高校录取期间，省

招生办公室将及时公布各高校第一志愿上线人数，第一次投

档的最低分数线和投档人数，以及生源缺额较大的高校招生

计划缺额情况。各高校需如实向社会公布录取操作规程及操

作办法，如进档考生人数、分数情况，分档、录取原则等，

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落实、执行。录取结束后，各高校必须

公布录取名单，公布考生退档原因，公布各专业录取情况，

包括专业录取最低分、录取考生志愿分布及分数情况。对公

布后考生反映的不合理录取或不合理退档的，高校必须妥善

处理。 6、公开高校招生录取收费项目和标准，实行“阳光

收费”。各高校必须严格按照省物价局批准和招生章程公布

的收费标准收取考生的学费、住宿费。坚决禁止违反规定，

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擅自提高收费标准，坚决制止各种与招



生录取相挂钩的乱收费行为。严禁向考生收取录取费、调档

费、赞助费、专业调整费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